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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第二章第十三条修改为：委托协议（或招标合同文件）应按照《吉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和《吉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规定要求，明确招标代理机构不得与国家机关有隶属关系或者经济利益关系；不应为所代理的招标项目的投标人提供工程造价咨询或者代理投标；不应转让招标代理中的有关工程计价事项；不应擅自修改经项目法人（或代建单位）同意的招标代理项目造价成果文件。
二、原第三章第二十条修改为：招标合同文件（或委托协议）应遵循《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要求，明确勘察设计单位及其人员不应在受委托的项目中为投标人提供造价咨询或泄露投资造价文件信息；不应同时接受招标人和投标人的委托承担同一项目的工程造价文件编制任务；不应转包工程造价编制和咨询业务；不应擅自修改经项目法人（或代建单位）同意的造价成果文件。
三、原第四章第二十三条修改为：项目法人（代建单位）应按照《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规定要求，在《吉林省工程造价计价从业信用考核目录》中选取造价咨询企业。首次进入我省交通建设市场的造价咨询企业不受此限制，但应将委托合同或协议报省造价管理机构备案，造价中介咨询企业的委托协议（或招标合同文件）条款，对造价中介咨询企业人员资格的约定应符合《吉林省交通建设工程计价从业管理办法》的规定要求。
四、原第四章第二十七条修改为：委托协议（或招标合同文件）应按照《吉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及《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规定要求，明确造价咨询企业及其人员不应与国家机关有经济利益关系；不应向投标人或其他相关单位、人员提供与造价咨询有关的信息或资料；不应同时承接招标人和投标人对同一建设项目的造价咨询业务；不应转包造价咨询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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